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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卡尔斯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

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六期）

天津卡尔斯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或“卡尔斯”)拟申请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天津卡尔斯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卡尔斯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

并在北交所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持续开展辅导工作，主要工作进展情况报

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承担本期辅导的辅导机构为中泰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孙芳晶、何清

财、马英庆、马骏驰、朱增辉、曲芳宜、陈保喜、陈淼，本期辅导人员发生变化，

保荐代表人付水亮离职，并根据实际情况新增陈保喜、陈淼 2名小组成员。同时，

会计师、律师派员工参与了本阶段辅导工作。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中泰证券按照辅导计划，

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访谈、收集资料、分析复核等方式，对公司业务开展合法合

规情况、财务核算规范情况、内控制度等事项进行了进一步尽职调查；协助公司

对主要问题进行有效整改，对于公司尚需要规范的问题，辅导人员进一步提出了

具体的整改建议，确保企业运营合法合规。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中泰证券协调中介机构对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持续推进尽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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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协助公司顺利完成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

（2）协助公司梳理并完善内控制度；

（3）持续督促卡尔斯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律师积极配合尽职调查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与

公司和中泰证券沟通，积极商讨和解决公司尚存在的主要问题，持续督促公司从

各方面改善规范运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总经理王志坚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6 月 5 日收到实控人之一、董事兼总经理王志坚先生

家属通知，王志坚先生因个人原因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收到

总经理王志坚先生家属通知，王志坚先生经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因涉嫌

非法侵入住宅罪逮捕，相关事项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本事项仅针对王志坚先生个人，与公司无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各项业务稳步推进。

辅导机构协助公司对此事密切跟踪，并及时公告相关情况。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根据目前辅导工作的进展，下一阶段主要的工作包括：

（一）持续督促被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律知识学习，使被辅导人员尽快全

面掌握资本市场基本情况及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知识；

（二）继续加强内部控制流程的辅导，继续对财务核算进行辅导；

（三）持续关注公司规范运作情况，指导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持

续关注公司合法合规运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公司进行整改。




